
臺南市新化區公所

申請墳墓起掘標準作業暨便民流程圖

民眾擇定墳墓起掘吉日

至民政及人文課申辦墳墓起掘並填寫申請表

申請要件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委託書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 

2.檢具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（如埋葬許可證明、除戶謄本等）。 

3.其他證明文件。

4.印章。

民政及人文課

資料審查

會同公墓管理員會勘墳墓並照相存查（同一時間公所承

辦員，繕打起掘許可證明書。若經實地會勘符合規定，

隨即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書予申請人.收取規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便民效益

1.由申請人親自收執，每件節省郵資5元。（省錢.省事）

2.盡量做到降低等待民眾時間，增加民眾對公所辦事效率良好印象。（省時）

補正相關

資料再予

申請辦理

不合格


